
近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惩罚
性赔偿典型案例，其中，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的两个案件入选。

故意侵权情节严重适用惩罚性赔偿
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万元

【案情简介】

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生物发酵法
生产长碳链二元酸的精制工艺”发明专利权人。山
东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等曾因侵害涉案专利权被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诉至法院，法院认定山东某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被诉侵权生产线使用了与涉案专利相同的长碳
链二元酸精制工艺，山东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租
赁山东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被诉侵权生产线制造
销售长碳链二元酸产品，上述行为均构成专利侵
权，判决山东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等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

之后，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现，山
东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继续租赁山东某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被诉侵权生产线制造销售长碳链二元酸
产品。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山东某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述
行为侵害其专利权并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请求法院
判令：山东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000万元。

【裁判结果】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山东某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诉行为
均构成专利侵权，应承担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关于赔偿责任，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原员工违反保密义务将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涉案专利方法的商业秘密披露给山
东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使用，山东某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通过利害关系人接触过涉案专利方法；山东某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获取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商业秘密后申请相关专利，并非法披露、使用
以及允许他人使用；在先生效判决认定山东某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构成专利
侵权后，山东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仍持续实施侵权行为；山东某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山东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诉行为导致
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长碳链二元酸产品
销量减少，山东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侵权产品销量
为5500吨/年，侵权时间为2年4个月，销售价格为
3.2万元/吨，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长碳链
二元酸产品的平均营业利润率为32.8%，综合考虑
整个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的技术贡献确定精制工艺
对长碳链二元酸整体生产工艺的技术贡献率为
10%，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损失为
1346.99万元，受损巨大；山东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属于故意侵权且情节严
重的情形，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关于惩罚性赔偿
总额，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损失可以
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根据山东某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山东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观过错程度及
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确定惩罚性赔偿倍
数为2倍，山东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惩罚性赔偿总额为 4040.97万元
（1346.99万元+1346.99万元?2倍），已超出上海某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赔偿数额3000万元，
可以按照上海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确定
赔偿数额。

据此，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
决：山东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00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有效服务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全额支
持权利人高额惩罚性赔偿诉求的典型案例。“长碳
链二元酸”系重要的精细化工产品，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生物发酵法生产长碳
链二元酸的精制工艺具有收率高、污染低等特点。
本案的裁判，准确认定重复侵权行为构成侵权故意
且情节严重，对严重损害创新行为予以严惩，彰显
了人民法院严格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科技创
新保护力度的鲜明态度。

以生产销售侵权商品为主营业务
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万元

【案情简介】

北京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大北农”商
标权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项目为动物饲料等；
北京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大北农”商标的普通
使用被许可人，并有权以其名义进行诉讼维权。山
东某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系北京某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徐某曾系该公司区域经
理，后徐某投资设立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并任
法定代表人。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在其生产
销售的饲料商品上突出使用“大北农”等标识，徐某
则通过个人微信直接下达上述饲料商品生产指令
并使用个人账户结算货款，且通过抖音短视频宣传
被诉侵权商品收发货情况。北京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认为，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徐某生产销
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侵害其商标权并应适用惩
罚性赔偿，请求法院判令：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公
司、徐某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2000万元。

【裁判结果】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全面
参与被诉侵权商品生产销售全过程，与青岛某动
物保健有限公司系共同生产销售，青岛某动物保
健有限公司、徐某被诉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应承担
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关于赔偿责
任，徐某曾长期在涉案商标权人北京某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任职，明知涉案商标

仍投资设立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侵
权商品；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徐某在北京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后仍继续
实施侵权行为；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以生产
销售侵权商品为主营业务，系以侵害知识产权为
业；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拒不提供财务账簿
等资料，隐匿侵权获利证据；根据相关短视频显示
的侵权商品收发货情况，统计侵权商品销量为412
吨/月，侵权时间为36个月，侵权商品价格为6342
元/吨，结合北京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
告与饲料行业上市公司盈利情况确定侵权商品毛
利率为11.7%，侵权商品获利为11005551.65元，侵
权获利巨大；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徐某属于
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情形，可以适用惩罚性赔
偿。关于惩罚性赔偿总额，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
公司、徐某侵权获利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
数，根据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徐某主观过错
程度及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确定惩罚性
赔偿倍数为1倍，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徐某
惩罚性赔偿总额为22011103.3元（11005551.65元+
11005551.65元?1倍），已超出北京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主张的赔偿数额2000万元，可以按照北京
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张确定赔偿数额。

据此，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
决：青岛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徐某停止侵权并赔
偿经济损失200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有效运用网络短视频证据，强化涉农品
牌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
网络短视频已成为重要的宣传推广方式，侵权人在
短视频中的宣传情况可以作为计算侵权商品销量
的网络证据。本案的裁判，在惩罚性赔偿案件中运
用网络短视频证据确定侵权商品销量，同时结合在
案证据准确认定惩罚性赔偿基数，全额支持权利人
惩罚性赔偿诉求，充分体现了严格保护的司法理
念，有力保护了涉农商标权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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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院发布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青岛中院两案例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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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消防开展消防安全培训进校园活动
为切实提升广大师生消防

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充分
发挥消防救援队伍专业优势，3
月25日，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
援局走进黄岛区朝阳小学开展
消防安全培训活动（右图）。

当天，黄岛区消防救援局宣
传员为师生们上了一堂沉浸式
消防安全实践课。结合校园实
际，宣讲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讲解了火灾预防、初期火灾扑
救、应急疏散逃生等知识，引导
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
安全习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在消防车辆展示环节，学生们近
距离参观各类消防救援车辆和
随车器材，指战员逐一介绍不同装备的功能用
途。面对一件件“硬核”装备，孩子们不时发出
惊叹，现场气氛热烈。

此次活动是黄岛区消防救援局深化消防安
全宣传教育、推动校园安全建设的重要举措。

下一步，黄岛区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
形式多样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不断夯实校园
消防安全基础，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
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

（通讯员 文洪波 李泽玥）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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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消防开展“防消联勤”及熟悉演练工作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为扎实推进“防消联勤”
工作走深走实，全面落实“防
消结合”工作机制，切实保障
交通枢纽消防安全，3月24日，
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局杭
州路消防救援站走进四方火
车站，开展“防消联勤”及熟悉
演练工作（右图）。

当天，消防员重点对四方
火车站消防控制室进行专项
检查，详细查阅值班记录、巡
检台账，现场测试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联动控制功能。针对
火车站人流量大、设备密集的
特点，消防员同步对站内防火
卷帘、消防水泵房等关键设施进行细致排查，并
逐一核查灭火器压力值是否处于正常范围、瓶
体有无锈蚀破损、喷管是否完好、压把与保险销
是否灵活有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
见，指导单位立行立改。随后，消防员对站内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水源及重点部位进行全

面熟悉，分析研判火车站火灾防控风险特点，协
助单位修订应急预案、完善基础信息。

下一步，市北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深化“防消
联勤”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重点场所隐患排查与
设施检查，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通讯员 邵俊杰）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刘瑞东

近日，青岛市消防救援部门曝光10
家火灾隐患单位，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
改，并对违法行为立案查处，旨在切实加
强春季火灾防控工作，全力维护社会面
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此次曝光的单位涉及老年公寓、酒
店、餐饮、足疗、物业等多个行业领域，主
要问题集中在公众聚集场所未经许可擅
自营业、疏散通道堆放杂物、安全出口锁
闭、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消防安全
管理不到位等方面。

当前，正值春季防火关键期，青岛
消防部门提醒：各社会单位要严格落
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照曝光问题
自查自改，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疏
散通道畅通无阻，用火用电用气规范
安全。人员密集场所要加强值班巡查
和应急演练。广大市民要时刻注意防
火安全，及时清理阳台、楼道杂物，规
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外出游玩踏
青时，严禁违规用火，切勿随意丢弃烟
头。如遇火情，请及时拨打 119报警
电话。

青岛消防曝光10家火灾隐患单位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刘瑞东

1.青岛市市南区惠康老年公寓
存在隐患：老年公寓中部楼梯间1层设置小仓库

存放易燃可燃物品，违反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第6.4.1条第2款之规定，且安
装的防火门闭门器损坏无法保持常闭，违反了《建筑防
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6.4.1条之规定。

2.市北区缦橘悦享商务酒店（个体工商户）
存在隐患：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

可，擅自投入使用、营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十五条第四款之规定。

3.青岛阿栋大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存在隐患：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

可，擅自投入使用、营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十五条第四款之规定。

4.青岛嘉利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存在隐患：未制定本年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消防档案不完善，缺少本年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
款第一项、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

5.黄岛区臻喜悦足疗店
存在隐患：现场无法手动开启排烟阀，排烟系统

无法正常排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
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6.青岛恒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存在隐患：消防控制室内2名值班操作人员均

未取得相应等级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
书，高层民用建筑安排不具备相应条件的人员值
班，未按照规定落实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未依法取
得相应等级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涉
嫌违反了《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

7.青岛豪鑫源宾馆
存在隐患：宾馆二层疏散走道西侧机械排烟系

统远程启动，排烟口无动作，不符合《建筑防烟排烟系

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第5.2.3条之规定，消
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未持相应资格证上岗，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

8.融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融
创时代中心一期项目）

存在隐患：疏散通道内堆放杂物，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9.青岛阳林鸿化工有限公司
存在隐患：办公楼疏散楼梯东侧、北侧各1处疏

散指示标志故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10.青岛金港供应链有限公司
存在隐患：现场未提供防火巡查记录，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七条之规定，2号仓库第3
防火分区北侧货物堆垛面积大于150平方米，不符合
《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XF1131-2014）第
6.7条的规定。

10家火灾隐患单位（名单）


